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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政办秘〔2018〕72号

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泗涂现代产业园管委会，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，依法开展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，

经 2018 年 7 月 26 日县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就进

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审计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，县审计局不再进行招标控制价

审计。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招标控制价管理和具体监管工作由县

住建委牵头、县公管局等单位配合实施。

二、对投资额 400 万元以上（含 400 万元）政府性投资建设

工程结算审计项目，由县审计局组织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。

三、对投资额 400 万元以下 5 万元以上的政府性投资建设工

程结算审计项目，由建设单位向县审计局提出审计申请，注明项

目名称、批准（备案）立项机关、送审金额、建设单位负责人和

联系电话。同时提供批准（备案）立项材料。县审计局按照《泗

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》（泗政办发〔2017〕59 号）

和县审计局的相关规定，从协审库中摇号选定该项目的审计中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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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并书面通知项目建设单位和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资料交接，

中介机构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，县审计局随机进行复

核。

四、县审计局依据《泗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》

（泗政办发〔2017〕59 号）和《泗县政府性投资 400 万元以下

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规定，加强

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，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。同时，积极

开展工程竣工决（结）算审计、重大项目跟踪审计及绩效审计。

五、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政府性投资建设项

目招标工程控制价审计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泗政办发〔2016〕

6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泗县政府性投资 400 万元以下项目委托社会中介

机构审计监督管理办法

2．泗县政府性投资结算审计项目送审资料清单

3．泗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协审机构中签通知书

2018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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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泗县政府性投资 400万元以下
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监督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性投资项目是指依据《泗县政府

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》（泗政办发〔2017〕59 号）等文

件的相关规定，政府性投资额在 400 万元（不含 400 万元）以下

5 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项目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中介机构是指泗县投资审计协

审库中社会中介机构，依据《泗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

法》（泗政办发〔2017〕59 号）中第七条“审计机关根据需要，

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聘请具有与审计事

项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审计工作”。

第三条 建设单位向审计局提出审计申请，注明项目名称、

批准（备案）立项机关、送审金额、建设单位负责人和联系电话，

县审计局按照《泗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》（泗政办

发〔2017〕59 号）和县审计局的相关规定，从协审库中摇号确

定该项目的审计中介机构，并书面通知项目建设单位和中介机构

进行资料交接并实施审计。

第四条 中介机构在承办协审业务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主动回避：

（一）参与协审项目的设计、监理、控制价及价款结算编制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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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三）其他影响审计公正事项的。

第五条 中介机构应根据有关审计法规和安徽省审计厅投

资审计操作规程，依法依规开展审计。中介机构应建立内部质量

控制制度体系，对投资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审计结果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及完整性负责，独立出具审计报告。

第六条 中介机构必须按照泗县有关建设项目审计时限要

求，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项目审计（特殊情况须报县审计局同意

后延迟）。出具的审计结果文件，须报县审计局备案，作为结算

审计费用的依据。

第七条 对中介机构独立承担的审计项目，县审计按照有关

法规和文件规定，对照县审计局制定的中介机构管理和考核制度

进行日常管理。考核坚持科学、合理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主要

根据项目协审效果，结合县审计局内部复审等情况进行量化打

分，动态排名，并将考核结果与奖惩、审计项目安排挂钩。

第八条 县审计局对中介机构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下列行为

并经查证属实的，视情分别给予：扣减协审费用、暂停或取消协

审资格、列入黑名单或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。

（一）隐瞒审计发现的违法违纪事实的；

（二）因协审人员过失等原因，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；

（三）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；

（四）泄露被审计单位的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，违规发布审

计信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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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违反廉政纪律要求和审计工作规定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
第九条 中介机构不得向被审计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审计费

用按《泗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协审业务付费项目和付费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泗审办〔2018〕3 号）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审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泗县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泗县政府投资五十万元以下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管理

办法》（泗审办〔2016〕13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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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泗县政府性投资结算审计项目送审资料清单

（一）立项批复文件；

（二）招标文件（招标工程量清单、控制价和编制说明、审

核报告）；

（三）投标文件（商务标、技术标）（包含软件版）；

（四）中标通知书；

（五）施工合同（含补充协议）；

（六）图纸会审记录；

（七）开、竣工报告；

（八）验收报告；

（九）施工图、竣工图（包含 CAD 图）；

（十）结算书、工程量计算书（包含软件版）；

（十一）工程变更单（目录清单）；

（十二）工程签证资料、重要会议纪要及上会材料；

（十三）监理报告；

（十四）质量鉴定报告；

（十五）其他与审计有关的资料；

（十六）所有送审文件复印件必须加盖建设单位公章；

（十七）所有送审材料扫描件（PDF 格式文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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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泗县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审计
协审机构中签通知书

公司：

你单位在 2018 年 月 日第 期（5～400 万元）项目抽

签中，确定为 结算审计项目的中

签单位。请联系项目送审单位接受审计资料，依据有关法规和规

定实施审计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计工作，出具审计报告。

一、基本信息

送审单位：

送审单位联系人： 电话号码：

送审金额：

（合同金额： 变更金额： ）

二、特别要求

1．中签协审机构若已参与该项目清单控制价编制、监理等

相关业务，一经发现取消该项目中签资格。

2．我局将对项目审计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，如发现

不符合投资审计相关制度规定和工作质量要求，将对协审机构予

以相应的处理处罚。

三、本通知书一式三份，审计局、送审单位、协审机构各执

一份。

泗县审计局

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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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
